
□据新华社报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消息： 2019

年 12月 30日， 经侦查终结， 对犯罪嫌疑人

孙文斌在民航总医院内杀害医生杨文案， 北

京市公安局以孙文斌涉嫌故意杀人罪移送北

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审查起诉。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已依法受理

此案， 并开展审查工作。 检察机关将依法公

正办理此案。

□据新华社报道

“基因编辑婴儿” 案昨天在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贺建奎、 张仁

礼、 覃金洲等 3名被告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

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

活动， 构成非法行医罪， 分别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法院审理查明， 2016 年以来， 南方科

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得知人类胚胎基因编

辑技术可获得商业利益， 即与广东省某医疗

机构张仁礼、 深圳市某医疗机构覃金洲共

谋， 在明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医学伦理的

情况下， 仍以通过编辑人类胚胎 CCR5 基

因可以生育免疫艾滋病的婴儿为名， 将安全

性、 有效性未经严格验证的人类胚胎基因编

辑技术用于辅助生殖医疗。 贺建奎等人伪造

伦理审查材料， 招募男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的多对夫妇实施基因编辑及辅助生殖， 以

冒名顶替、 隐瞒真相的方式， 由不知情的医

生将基因编辑过的胚胎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移

植入人体内， 致使 2人怀孕， 先后生下 3 名

基因编辑婴儿。

法院认为， 3 名被告人未取得医生执业

资格， 追名逐利， 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

医疗管理规定， 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

线， 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

殖医疗， 扰乱医疗管理秩序， 情节严重， 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 根据 3名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 依法判处被告人贺建奎有期徒刑 3 年，

并处罚金 300 万元； 判处张仁礼有期徒刑 2

年， 并处罚金 100万元； 判处覃金洲有期徒

刑 1 年 6 个月，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50 万

元。

因涉及有关人员个人隐私， 法院不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 据法院负责人介绍， 庭审

过程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物证、 书证、 证人

证言、 鉴定意见、 勘验笔录、 检查笔录、 视

听资料、 电子数据等证据。 3 名被告人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 辩护律师到庭为 3名被告人

进行了辩护。

被告人家属、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媒

体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旁听了宣判。

记者还从广东有关部门获悉，“基因编辑

婴儿”事发后，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并于 2019 年 1 月公

布调查结果。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广东省对涉

事单位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和问责。 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已将相关涉案人员列入人类生

殖技术违法违规人员“黑名单”，终身禁止其

从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工作。 科技主管

部门已对涉案人员作出终身禁止其申请我国

人类遗传资源行政审批、 终身禁止其申请财

政资金支持的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等行政处

理。科技主管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责

成涉事单位完善科研和医疗管理制度， 加强

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等。

□据新华社报道

昨天， 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

法院一审对新晃涉“操场埋尸案” 相关公职

人员渎职犯罪案公开宣判。 对新晃侗族自治

县公安局原政委杨军、 新晃一中原校长黄炳

松均以徇私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 对

怀化市公安局原侦查员、 法医邓水生以徇私

枉法罪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 对新晃公安局

原副局长刘洪波、 新晃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

原副大队长陈守钿、 原大队长曹日铨、 原侦

查员陈领、 新晃一中原办公室主任杨荣安以

徇私枉法罪分别判处 13年至 10 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对怀化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杨学文、

新晃公安局原局长蒋爱国以玩忽职守罪分别

判处有期徒刑 9年、 7年。

法院审理查明， 2003 年 1 月 22 日， 杜

少平、 罗光忠 （均另案处理） 在新晃一中工

程指挥部办公室将邓世平杀害， 当晚二人将

尸体掩埋于操场一土坑内， 次日杜少平安排

罗光忠指挥铲车将土坑填平。2003年 1月 25

日、2 月 11 日， 邓世平的妻子及弟弟先后向

新晃公安局报案。经蒋爱国安排，新晃公安局

成立了以曹日铨为组长， 陈守钿、 陈领为组

员的专案组， 刘洪波组织、 领导、 参与案件

办理。 怀化市公安局邓水生参与案件查证、

指导， 杨学文对案件的查处予以指导。

为了逃避法律追究， 杜少平与其舅舅黄

炳松找到杨军， 为其包庇罪行， 又伙同杨荣

安多方请托、 拉拢腐蚀相关公职人员， 干

扰、 误导、 阻挠案件调查。 杨军、 黄炳松明

知杜少平是杀害邓世平的凶手，相互勾结，共

同故意包庇；邓水生、刘洪波、曹日铨、陈守

钿、 陈领等人明知杜少平有杀害邓世平的重

大犯罪嫌疑，在办案过程中故意包庇，故意延

迟对现场提取血迹的送检， 未按上级要求对

疑似埋尸的两个土坑深挖清查， 对相关证据

不及时勘验、送检、查证，向上级汇报时隐瞒

重要证据和线索，将案件定性为失踪案，不予

立案；杨学文、蒋爱国在办案过程中接受黄炳

松及他人安排的请吃后， 玩忽职守， 不认真

落实上级要求， 轻信邓水生、 刘洪波等人的

汇报， 同意将邓世平被害案以失踪案处理，

导致该案长期未被刑事立案侦查， 杀害邓世

平的凶手杜少平、 罗光忠长达 16 年未受追

诉， 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12 月 24 日至 26 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人民法院对杨军等 10 名涉新晃“操场

埋尸案” 公职人员渎职犯罪案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 庭审中， 公诉机关出示了指控犯罪的

证据， 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 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见， 被告人作了最后陈

述。 法庭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 辩护人的

诉讼权利，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

质、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及认罪悔罪表现，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被告人家属、 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开审理和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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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检察机关全面正确适用刑事

诉讼法和有关法律的重要司法解释———《人民

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成第 3次修订。其中，

对监察机关调查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程序衔

接进行了细化规定，确保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

办案程序无缝衔接， 加大反腐败工作合力。

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表示， 监察

法规定，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案件， 应当与检察机关等互相配合， 互相制

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监察机关与检察

机关的办案程序衔接也作了原则规定。

万春表示， 规则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结

合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 经充分征求国

家监委意见， 从 4个方面作了细化规定：

一是对监察机关移送案件的证据及相关

问题作出规定。

依据监察法规定， 明确监察机关依法收

集的证据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

使用。 同时， 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监察机

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审查起诉阶

段可以要求监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

出说明， 可以同监察机关协商沟通调取有关

录音录像； 庭审调查证据合法性时， 可以提

请法庭通知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

二是对指定管辖作出规定。

由于监察管辖是按照管理权限， 而刑事

诉讼管辖是按照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

地， 因此实践中监察机关调查的案件， 异地

起诉、 审判的情况较为常见。 为了使这些案

件能够顺利起诉， 规则明确， 监察机关移送

起诉的案件， 需要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

定审判管辖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在监察机关

移送起诉 20日前协商同级人民法院办理指定

管辖事宜。

三是细化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

接。

依据刑事诉讼法， 区分两种情况作了规

定： 一是对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 应当在

受理案件后， 及时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拘留决

定， 交公安机关执行。 执行拘留后， 留置措

施自动解除。 二是对未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

根据案件情况， 可以决定是否采取逮捕、 取

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

四是细化派员介入调查、 退回补充调查、

自行补充侦查的规定。

规则明确， 经监察机关商请， 人民检察

院可以派员介入监察机关办理的职务犯罪案

件。 目的是加强人民检察院与监察机关的协

作配合， 对证据收集、 事实认定、 法律适用、

案件管辖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完善案件证据

体系， 确保准确适用法律， 提高职务犯罪案

件办理质效。 规则还明确补充调查提纲制作

要求、 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情形等。

此外， 规则还对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司法

理念， 强化人权司法保障； 明确检察环节办

案程序， 做好刑事诉讼法与相关法律的衔接；

落实司法体制改革、 检察改革要求， 建立健

全权责统一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了

完善。

最高检修订刑诉规则：

确保监检办案程序无缝衔接

“基因编辑婴儿”案一审宣判
贺建奎等三被告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新晃“操场埋尸案”一审宣判
相关公职人员被判有期徒刑 7至 15年

北京检方：

对孙文斌暴力杀医案审查起诉


